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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铜陵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
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铜教〔2018〕52号

县、区教育（体育）局，各市直学校、民办学校：

根据《铜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铜陵市进一步推进高

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办

〔2018〕70 号）要求，现将《铜陵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

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铜陵市教育局

2018 年 6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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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陵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
（试行）

为贯彻落实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徽省深化考试招生

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皖政〔2016〕84 号）精神，引导初

中学校全面执行国家课程方案，规范学校办学行为，有效减轻学

生过重的学业负担，推动学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，确保初中教育

的基本质量，依据《安徽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

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皖教基〔2017〕21 号）和《铜

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铜陵市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

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办〔2018〕70

号）要求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考试科目及方式

（一）考试科目

《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》所设定的全部科目纳入初中

学业水平考试的范围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为语文、数学、外

语、道德与法治、历史、地理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学、体育与健

康、音乐、美术、综合实践活动中的信息技术等 13 门科目。省

统一考试科目为语文、数学、外语、道德与法治、历史、地理、

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学、信息技术等 10 个科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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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考试方式

语文、数学、外语（含听力）、地理等科目实行纸笔考试、

闭卷方式；道德与法治、历史等科目实行纸笔考试、开卷方式；

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学等科目实行纸笔考试（闭卷）与实验操作技

能考试相结合的方式，每个科目两项考试成绩合并计算作为学科

总成绩；信息技术实行上机考试方式；体育与健康实行现场测试

方式；音乐、美术采取过程性与终结性考查相结合的方式。

二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命题要求

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要兼顾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的不同功能。

依据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确定考试内容，增强与学生生活、社会实

际的联系，在全面考查学生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础上，注重

考查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进一步

提高命题质量，减少单纯记忆、机械训练性质的内容，杜绝偏题、

怪题。

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由省教育厅统一颁布各学科考试标准，省

统一考试科目由省教育厅统一命题、统一制卷、统一考试时间，

全市统一组织实施。体育与健康，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学实验操作

等科目由市教育局根据省教育厅规定制定考试内容和办法，由各

教育主管部门组织实施。音乐、美术等科目考试由市教育局根据

省颁布学科标准或指导意见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由学校组织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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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。

（二）考试时间

各学科学业水平考试按照义务教育课程设置方案的规定和

要求，在学科教学结束时进行。

八年级下学期考试科目为：生物学、地理、信息技术。在九

年级期间，由外市（未将生物、地理纳入中考计分科目）或外省

转入的学生，须在铜陵重新参加考试并取得成绩，计入中考计分，

参加普通高中录取。

九年级下学期考试科目为：语文、数学、外语、道德与法治、

历史、物理、化学。

体育与健康由市教育局根据省教育厅规定制定考试内容和

办法，由各教育主管部门组织实施，推行多次考试制度，学生可

在初二下学期或初三下学期参加考试,以最好成绩计入录取总

分，考试于当年 4 月底前完成。枞阳县体育与健康考试方案由县

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具体情况确定，鼓励试行两次考试，考试方案

报市教育局同意后实施。

理化生实验操作技能考试安排在每年 5 月上中旬完成。

音乐、美术等科目考试时间安排在相应课程结束时进行。

省统一考试科目时间安排如下：

日期 考试时间 考试科目 考试方式

6 月 14 日 08:30-11:00 语文 闭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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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:00-17:00 物理、化学 闭卷

6 月 15 日
08:30-10:30 数学 闭卷

15:00-17:00 道德与法治、历史 开卷

6 月 16 日

08:30-10:30 外语 闭卷

15:00-16:30
生物学、地理（八年级

学生参加考试）
闭卷

6 月 16 日后一周内为信息技术考试时间，考试形式为分场

上机考试，每场 30分钟。

（三）组织考试、阅卷和招生

各县区教育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的考试组织，全市统一阅

卷，统一登分，市区及枞阳县分别划分等级；实行网上评卷，确

保阅卷公平、公正及成绩的可信。

三、考试结果表达与使用

（一）考试成绩呈现方式

语文、数学、外语、体育与健康、道德与法治、历史、地理、

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学、信息技术以分数呈现；音乐美术以“合格”

“不合格”呈现。

（二）考试成绩使用

1.作为毕业的主要依据之一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作为九

年义务教育证书发放的主要依据之一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合

格、各学期综合素质评价记录齐全，由县区教育行政部门授予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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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义务教育完成证书。学生参加统一考试不及格的科目，由学校

组织补考，补考成绩只记合格、不合格，补考合格可以作为义务

教育证书发放的依据，但不作为普通高中学校招生录取的依据。

2.作为普通高中录取的依据之一。各科目分值的设定，以义

务教育课程方案、课程标准设定的课时、课程容量等为主要依据。

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各科目原始卷面分值为语文 150分，数学 150

分，外语 120分；道德与法治 80分，历史 70分；物理 70分、

化学 40分、生物学 40分，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学的实验操作技能

考试成绩各按 10分计入相应学科总成绩；体育与健康 60分；地

理 40分、信息技术 30分（在条件成熟时，将信息技术纳入计分

科目）。

四、其他

本实施办法自 2018 年秋季入学的初中一年级学生开始实

施，由市教育局负责解释。


